


目錄 

壹、開會程序............................................................................ 1 

貳、開會議程............................................................................ 2 

參、報告事項............................................................................ 3 

肆、承認事項............................................................................ 3 

伍、討論事項............................................................................ 4 

陸、選舉事項............................................................................ 5 

柒、臨時動議............................................................................ 5 

附件 ...................................................................................... 6 
附件一、營業報告書 .......................................................................... 6 
附件二、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 8 
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及財務報告 ....................................................... 9 
附件四、盈餘分配表 .........................................................................14 
附件五、「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15 

附錄 .................................................................................... 25 
附錄一、「股東會議事規則」................................................................25 
附錄二、「公司章程」 ........................................................................30 
附錄三、「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34 
附錄四、「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 ..........................................37 
附錄五、全體董事及監察人持股情形 ......................................................49 
附錄六、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 ............50 

 



壹壹壹壹、、、、開開開開會程序會程序會程序會程序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四、 承認事項 

五、 討論事項 

六、 選舉事項 

七、 臨時動議 

八、 散會 

1



 

ȃȃȃȃ༟༟༟༟ྻ៉ྻ៉ྻ៉ྻ៉ 

༡ȈКົӔ 106 Ր 06 ѡ 20 џȞ࣐งϟȟϯо 10 ᙇᑋ 
ԳᙇȈᅓмᒩ።֘༏ᅓᕺЍᅓᕺތϛႮ 16 ၳȞӎгҦϟጁྻ៉࢈ȟ 

Ϙȃ ֶࢆ༟ྻ 

ϟȃ ѹਯ७ໟ 

Ϭȃ ඡ༵ڰט 

(Ϙ) ϘɒУՐ࢘ᖉඡט੩Ȅ 

(ϟ) ᆾᅅϠࣤϘɒУՐٙ࢘ᇖࠑҊඡטȄ 

(Ϭ) ϘɒУՐ࢘৶Ѝфၭᆾൻжँఐ؛Ȅ 

ұȃ ݚሮ༵ڰ 

(Ϙ) ෩ݚሮӎгҦϘɒУՐ࢘ᖉඡט੩фٙᇖசࠑҊ੯Ȅ 

(ϟ) ෩ݚሮӎгҦϘɒУՐ࢘ळж୨੯Ȅ 

Уȃ Ꭲ༵ڰ 

(Ϙ) ϘɒУՐ࢘ळᚼኧႤ֖ྲߵ੯Ȅ 

(ϟ) ᕢᓱನࠛኧႤ֖ྲࠐڻߵըϯᙢࡈг༟ݚᏚӡȂڭ১ތߵԑዴݸ

ౢᔹԐሮᘉᡋ׀੯Ȅ 

(Ϭ) ӎгҦȶۤఀݕжႤಯನؔȷ੯Ȅ 

бȃ ᓴᗝ༵ڰ 

(Ϙ) ႃᓴᆾᅅϠϘਯȄ 

ϛȃ ᗜஜ៉ 

ϣȃ ྻ 

2



 

ணணணணȃȃȃȃඡඡඡඡ༵ڰט༵ڰט༵ڰט༵ڰט 

Ϙ੯ 
੯ ӤȈϘɒУՐ࢘ᖉඡט੩Ȃඡ гᡦȄ 
ሲ Ȉ105ށ Ր࢘ᖉඡט੩ȂணᏦࠢԆϘȄ 

ϟ੯ 
੯ ӤȈᆾᅅϠࣤϘɒУՐٙ࢘ᇖࠑҊඡטȂඡ гᡦȄ 
ሲ Ȉ105ށ Ր࢘ᆾᅅϠࣤඡט੩ȂணᏦࠢԆϟȄ 

Ϭ੯ 
੯ ӤȈϘϤУՐ࢘৶Ѝфၭᆾൻжँఐ؛Ȃඡ гᡦȄ 
ሲ Ⴥ഼៉ٙྻڰȈϘȃӎгҦၭށ 105 Ր৶Ѝൻྲҭᅋ 6,000,000 Юфၭڰൻ

ྲҭᅋ 2,000,000 ЮȂሃ֤ԕዴ๑ਮಳȄ 
ϟȃӎը৶ЍൻԑዴѽߵೈўՑݸНȂڶ 106.03.27 ၭࡈྻڰϘџᒸᙢ

՜ጹኊ 35.29 ᇖȂᕢݸ 170,019 ዴሃ෩ዥݸȂᅁቫߵН഼ߵ

ዴНਮᛝ 29 ЮѽࠛݸȂݸᅆѽӎгҦНԑᚚ৶ЍऎনȄ 
Ϭȃӎը֖Нྲߵᡋ׀ф၍சሃ১֖ߵԊहԢȄ 

ұȃӎ੯၃ 106 Ր 03 ѡ 27 џၭ഼៉ٙྻڰჅȂޱڶඡྻތߵטȂहᝯݸ

֯ᕢఱᡋၭࠜڰԑᡋನНȄ 

ၒၒၒၒȃȃȃȃݚሮݚ༵ڰሮݚ༵ڰሮݚ༵ڰሮ༵ڰ 

Ϙ੯Ȟၭྻڰ෩ȟ 
੯ ӤȈ෩ݚሮӎгҦϘɒУՐ࢘ᖉඡט੩фٙᇖசࠑҊȂᚰ෩  ሮȄݚ

ሲ ȈϘȃӎгҦށ 105 Ր࢘சඡטȂ၃ၭ഼៉ٙྻڰჅфՉ࢙࠭ᗑԪྻਰ

ڍྍ࠲๑ۍҍڭȂڰോЀົྻਰȃ௺Մࠫྻਰࣤ੮ᜪᝋງݙசڰ

Нࣤ੮ඡט੩Ȅࡈগԧ༵ࠑҊȂാԢᖉඡט੩ᆾᅅϠࣤ੮؆ງȂ

 Դ੯Ȅט੩বࣤ੮ඡۍҍܠഢޱгҦڶڭ

ϟȃӔ 105 Ր࢘ᖉඡט੩ȃྻਰࣤ੮ඡט੩фசඡטຈࠑҊȂண

ᏦࠢԆϘȃࠢԆϬȄ 
Ϭȃྰ  ሮȄݚ

ٙ ៉Ȉ 

ϟ੯Ȟၭྻڰ෩ȟ 
੯ ӤȈ෩ݚሮӎгҦϘɒУՐ࢘ळж୨੯Ȃᚰ෩  ሮȄݚ

ሲ ȈϘȃӎгҦށ 105 Ր࢘ळжँ៉੯၃ၭ഼ྻڰჅȂжँఐ؛ணᏦࠢԆұȄ 
ϟȃӎ੯ތߵ࠶௱ྻ഼ჅࢢȂᕢఱᡋၭྻڰҩ୵ਿџȂڶ୵ਿ

џތߵԩᜨНୃႶڶ୨ਿತᇖЮऎѤȞЮѽϭҝȟ୨НȂ୨

ӏᆕϘЮНဋწዴᛝȂᕢᚼऎӎгҦێҁ՜ϢȄ 

3



 

ϬȃའࢢՂԯӎгҦߵӎᢏஜѽ७ᠩ഼ࣹԴҳߵԊዴ༓Ȃތߵ୨ߵф୨ਿ

ತԯթӠᢏஜփ༷ӒȂᕢ෩ތߵ௱ྻఱᡋၭྻڰԑᡋನНȄ 

ұȃྰ  ሮȄݚ
ٙ ៉Ȉ 

ԁԁԁԁȃȃȃȃᎢ༵ڰᎢ༵ڰᎢ༵ڰᎢ༵ڰ 

Ϙ੯Ȟၭྻڰ෩ȟ 
੯ ӤȈϘɒУՐ࢘ळᚼኧႤ֖ྲߵ੯Ȅ 

ሲ ҭᅋྲ׀॓ތߵНӏж୨ळК෩ዥ࢘ȈϘȃᕢϘɒУՐށ 23,782,120 ЮȂᚼ

ኧႤ֖ྲߵ 2,378,212  Ȅߵऎ഼ЮȂࣂবᛝྲҭᅋඥߵȂُߵ
ϟȃӎըळᚼኧႤ֖ྲߵȂࢷ୨ߵџތߵԩᜨݙႶНࢺތߵգߵԊ

ѧڼж୨ȂळᚼኧႤُҖߵ๑ᔺ୨ 50 ȂߵНဋწߵϘږȂ୨Йߵ

ೈஃѤჅїНџߵఀތߵ 5 џаȂԨӎгҦߵச҃ನᑟᅹᓱನࢸะ

ᑋߵНୃȂӏࢸะࢸݕะࢢЪЙږϘڶࡋ߰ߵгҦޱ 240 ౧ഢؼܠ

ࠛȂᇖЮऎѤȞЮѽϭҝȟȂڭఱᡋၭऀࠜڰપܠϠࢷবᛝݚ

ᘉНȄ 
ϬȃӎըኧႤ֖ྲߵНᡋ׀၍சሃ১֖ߵԊहԢȂތߵ࠶௱ྻٙ៉഼Ⴥ

Ղԯӎгࢢџȇའߵҩ୨ྻڰȂᕢఱᡋၭࢢѹᇒᑟᝯ੮ה܇ڭ

Ҧߵӎᢏஜѽ७ᠩ഼ࣹԴҳߵԊዴ༓Ȃތߵ୨ߵತԯթӠᢏஜփ༷

ӒȂᕢ෩ތߵ௱ྻఱᡋၭྻڰԑᡋನНȄ 

ұȃӎըኧႤ֖ྲߵहᝯܢڰȂॶԯѹᇒᑟᝯഢࢉݕܠᣍᖖᄩփቮᢏـ

ȂఱᡋၭྻڰԑᡋನНȄ 
Уȃळж୨ࠑணᏦࠢԆұȄ 
бȃྰ гٙȄ 

ٙ ៉Ȉ 

ϟ੯Ȟၭྻڰ෩ȟ 
੯ ӤȈᕢᓱನࠛኧႤ֖ྲࠐڻߵըϯᙢࡈг༟ݚᏚӡȂڭ১ތߵԑዴౢݸᔹ

Ԑሮᘉᡋ׀੯Ȅ 
ሲ Ȃ֯ऎߵȂᕢᓱನࠛኧႤ֖ྲܠഢ҄ޱНहᝯ࢘ᏚۘݚȈϘȃऎ୨Ԫϯᙢށ

বᛝϩЮȂళ࿕ኊ֖Ȃߵ࿚ȂُڽԊߵᏚНݚ෩ҍг༟ࡈըϯᙢࠐ

ࠛኧႤࠛᛝܨᓱನϯᙢݚᏚ֯Нᅁ՜ႤӎᛝനᇖȂێК୵ڶгҦ

ޱ 267 ౧ഢ࠲ܠ֖ྲߵН 10%~15%Ӥ৶ЍሮᘉҳȂێ֖Нྲ

ޱݽӹۓᝋڶȂߵ 28 ౧Н 1 фहᝯӦߵೈϯᙢН҄ޱഢܠȂ෩

гࡈըϯᙢࠐᓱನڻȂѽ׀ᔹԐሮᘉᡋౢݸԑዴތߵԢྍȂ১ྻތߵ

༟ݚᏚӡȂЙۦгҦޱ 267 ౧ᝯݺ১ތߵᐐԐжሮഢܠНনۘȄ৶Ѝ

ϠሮᘉНȄܠપܠऀࠜڰఱᡋၭྻތߵൊԊȂᕢږሮᘉЙݕሮᘉౢݸ

ᅆҳг༟ݚᏚሮᘉЙږൊԊȂᕢڶȶКົӔᝋۓԢгྻᝋۓ

֖ኊфᅆҳߵᓱನНȄُܠȷഢޱನᓱۓԓ֖ᏚழգኊᝋݕᏚݚ

4



 

г༟ݚᏚНўՑȂᕢྻތߵఱᡋၭྻڰւ༓ညҾඞߐሃѹᓱయᚧ

ᝋۓԒԢ៉ܠНȄ 
ϟȃӎըኧႤ֖ྲߵȂێᡋ׀၍சሃЏ֖Н഼ߵहԢȄ 
ϬȃӎըኧႤ֖ྲߵ੯෩഼៉ٙྻތߵჅࢢȂᕢఱᡋၭྻڰԑᡋನӎ

ըኧႤहᝯܢڰȄ 
ұȃӎըࠛኧႤ֖ྲ࠶ߵѹᇒᑟᝯ੮ࢢȂӤၭྻڰᓱನ֖हᝯڰ

ഢ҄ޱȂՂԯ༵ڰҁգᝯێ֖ኊȃႤࠛӡȃ༵ӫфێȇҩܢ

Ȃᕢـᣍᖖᄩ༷ПѽӒᢏࢉԯݕܠᖉႻໞݺфܠѹᇒᑟᝯ੮ݕܠ

ྻތߵఱᡋၭྻڰԑᡋನȄ 
Уȃྰ гٙȄ 

ٙ ៉Ȉ 

Ϭ੯Ȟၭྻڰ෩ȟ 
੯ ӤȈӎгҦȶۤఀݕжႤಯನؔȷ੯Ȅ 
ሲ жႤಯನݕфгҦᅁசቮِȂᕢӎгҦȶۤఀܠഢ҄ޱȈϘȃऎ୨Ԫށ

ؔȷȄ 
ϟȃȶۤఀݕжႤಯನؔȷࢢࡈ౧ћᅆࠑȂணᏦࠢԆУȄ 
Ϭȃྰ гٙȄ 

ٙ ៉Ȉ 

൙൙൙൙ȃȃȃȃᓴᗝ༵ڰᓴᗝ༵ڰᓴᗝ༵ڰᓴᗝ༵ڰ 

Ϙ੯Ȟၭྻڰ෩ȟ 
੯ ӤȈႃᓴᆾᅅϠϘਯȄ 

ሲ ݺȈϘȃӎгҦᆾᅅϠ१ข൶ԐӠԯৎϠгசᗄՓԯށ 106 Ր 3 ѡ 17 џ෩

ԇȂԇงӎгҦ 106 Ր 6 ѡ 20 џތߵ௱ྻႃᓴҍྲԇᆾᅅϠѤȄ 
ϟȃྲԇᆾᅅϠԇงݺညᓴНџබԇȂԇง 106 Ր 6 ѡ 20 џ 108

Ր 12 ѡ 7 џѤȄ 
ϬȃӎгҦᆾᅅϠᓴᗝ࠼ళᓴϠ෩ԩۘ࢘Ȃ၃ӎгҦၭྻڰ੮഼ჅȂ

ᓴᗝԩඏՂϭȈ 

 ዴߵգࢺ ԩ ѹঋ၃ᑢ ܖ

ཀ߆ᶭ ґЍߵԊգনгҦ ၭߵ˫ ࠜڰ 

ұȃᚰ෩ ᓴᗝ 
ᓴᗝຕލȈ 

࣭࣭࣭࣭ȃȃȃȃᗜஜ៉ᗜஜ៉ᗜஜ៉ᗜஜ៉ 

ਜ਼ਜ਼ਜ਼ਜ਼ȃȃȃȃཋᄎཋᄎཋᄎཋᄎ    

5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5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前一年度營業結果 

(一)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 105 年度營收為新台幣 653,438 仟元，較 104 年度 523,584 仟元增加 129,854

仟元，增加 24.80%；105 年度本期綜合損益總額為新台幣 39,288 仟元，每股稅後盈餘為

0.89 元，較 104 年度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58,892 仟元減少 19,604 仟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本公司 105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達成情形。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05 年度 104 年度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淨額 653,438 523,584 24.80 

營業毛利 144,376 156,741 (7.89) 

營業費用 73,329 71,832 2.08 

營業淨利 71,047 84,909 (16.33) 

本期淨利 38,978 57,698 (33.44) 

財務 
收支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9,288 58,892 (33.29) 

資產報酬率% 3.65 5.22 (30.08) 

權益報酬率% 6.76 11.97 (43.53) 

純益率% 5.97 11.02 (45.83) 
獲利 
能力 

每股盈餘(元) 0.89 1.51 (41.06)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致力於技術的提升與開發新產品，105 年度研究開發費用投入金額為新台幣

9,288 仟元，佔營收的 1.42%，用以提升產品品質更符合客戶需求。未來因應自動化生產

及工業 4.0 的產業發展，本公司仍將不斷提升研發設計能力，並擴大研發團隊及持續創

新開發競爭力產品。 

二、本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經營方針 

本公司年度營運目標及策略如下： 

1.持續深耕主軸產品之既有市場，並拓展新區域。 

2.提高新產品的銷售佔比。 

3.提高新廠區的產能稼動率。 

4.持續各項成本及費用管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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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銷售數量 

主軸產品為工具機之關鍵零組件，我國工具機產業 70%以外銷為主，106 年全球工

具機產業及各項機械零組件製造業之景氣持續復甦，有利於本公司外銷銷售數量的增

加。而今年國內工具機相關產業景氣自第二季起明顯升溫，估計能帶來內需需求，配合

本公司的今年度內銷銷售策略更致力於高品質、客製化產品的市場開發，期能為 106 年

之內銷銷售量值有所挹注，營業收入應可謹慎樂觀看待。 

(三)重要產銷政策 

1.生產策略 

(1)確保原物料及關鍵零組件貨源無虞，自採購到生產之各項流程均能順利進行，並達

成品質及交期目標。 
(2)深化外包廠商品質自主檢驗觀念，提升加工品質，確保製程順利運行。 
(3)提高廠內自製能力及生產效率，形成優勢競爭，滿足客戶交期。 

2.行銷策略 

(1)刊登國內外期刊雜誌提高公司品牌能見度。 
(2)積極參與國內外工具機或相關產業展覽來推銷公司產品及拓展客源。 
(3)深耕客戶維持良好客戶關係，建立客戶對公司產品品牌的忠誠度。 

三、未來公司發展策略及外部環境之影響 

研發中心將持續開發主軸產品以外的新產品並使其量產或作為廠內製造工具，發展複

合式加工機主軸頭，提升加工機效率，減少加工工序。並且落實人才教育，重視技術傳承，

望能承先啟後，使得關鍵技術作為公司核心競爭力。 

對外在法規環境的部份，本公司之營運事項均按法律及相關法規運作，且已依相關法

規制定各項管理制度及作業辦法，落實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展望未來，本公司對內將持續開發高階產品、加強控管成本及提昇產品品質；對外則

積極拓展市場佔有率，強化公司品牌在市場的地位，提供更優質的服務以滿足客戶需求，

以期創造全體股東之最大利益。 

 

感謝各位股東的支持，敬祝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葉橫燦 

 
 
經 理 人：葉橫燦 

 
 
會計主管：楊佩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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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民國 106年 06月 20日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二條 資產範圍 第二條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下： 

第三條 名詞定義 

 

第三條 

本處理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七、交易金額計算方式：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事

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公告

依本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份免再計入。 

七、交易金額計算方式： 

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

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序規

定公告部份免再計入。 

第四條 

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計

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

係人。 

第四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

不得為關係人。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處理程序處理程序處理程序處理程序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資產之取得或處理資產之取得或處理資產之取得或處理資產之取得或處理 

 第五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所訂處理程序或其他

法律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有董事表示異

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事異議

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取得

或處分資產交易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

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

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重大之資產或衍

生性商品交易，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第三十

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第五條 第五條之一 

第六條 

三、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

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

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六條 

取得專家意見：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

備，除與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

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序)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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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

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應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

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應機關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九條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

七款規定辦理。 

第八條之一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

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

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

計師意見部分免再計入。 

第十條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第九條 

本公司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

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意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關係人交易之處理程序 

第十一條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

序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

第六至十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

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

產百分之十以上者，亦應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

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交易金額之計

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辦理。另判斷交易

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

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第十條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前節

及本節規定辦理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

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前節規定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前項交易金

額之計算，應依第八條之一規定辦理。判斷交

易對象是否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

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

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本條第三、四款

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第十一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

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

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

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

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五條及第十

六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合理性之相關資

料。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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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

之合理性。 

(六)依前款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

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

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台幣參仟萬元

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

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

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本款規定應經

監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若未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

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

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

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

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

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

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程

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新台

幣參仟萬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提報

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定應

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

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準用

第三十一條第四項及第五項規定。 

 

三、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

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四、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

土地及房屋分別按本條第三款所列任一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按下列方法評

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

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

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

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

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

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

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

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

人者，不適用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

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

本。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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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

四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覆

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六、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二款規定辦理，不適

用本條第三至五款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覆核

及表示具體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依第十一條規定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

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

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

產。 

 

七、依本條第三、四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

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八款規定辦理。但如

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

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

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

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

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

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

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

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

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

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或

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

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

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

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

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三)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

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

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

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

物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

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年。 

 

第十三條 

本公司依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結果均

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

產專業估價者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

不在此限： 

一、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

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

人之營建成本加計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

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潤，應以最

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

財政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

準。 

(二)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

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

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三)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

關係人租賃案例，經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者。 

二、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

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

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前項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

廓且距離交易標的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

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近，則以其

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

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

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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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八、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本條

第三至七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及(二)目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

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 

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

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

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

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盈

餘公積。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

他證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

應依前述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第十一條

及第十二條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

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

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

開發行公司，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

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應將第一款及第二款處理情形提報股東

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於年報及公開說明

書。 

本公司經依前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

俟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

適當補償或恢復原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

合理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

別盈餘公積。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據顯

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二

項規定辦理。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處理程序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交易原則與方針 

第十五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原則與方針 

 

二、風險管理措施 

第十六條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風險管理措施 

四、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裡 

(一)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1.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

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2.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

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

許承受之範圍。 

(二)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

辦理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1.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

並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準則」及本處理程序辦理。 

2.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

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

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事會應有

第十七條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理)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董事會應依下列

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一、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

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制。 

二、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

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

容許承受之範圍。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管理

衍生性商品之交易： 

一、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

當並確實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準則」及本節處理程序辦理。 

二、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

應採取必要之因應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

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董事會應有獨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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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三)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

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本節處理程

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

期董事會。 

 

(四)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

簿，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

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第二款第(五)目之 4.及

第四款(一)目之 2.及(二)目之 1.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三、內部稽核制度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

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核

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

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第十八條 (內部稽核制度)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應建立備查簿，

就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

通過日期及依第十六條第五款第四項、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二項第一款應審慎評估之

事項，詳予登載於備查簿備查。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

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稽核交易部門對

本節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報告，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合併合併合併合併、、、、分割分割分割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

序序序序 

第十三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處理程序 

一、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

事會討論通過。 

第十九條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

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請會計師、律師或證

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

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

會討論通過。但本公司合併其直接或間接持有

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專家出

具之合理性意見。 

 

二、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

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前製作致股東之

公開文件，併同第一款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

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

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

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

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

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

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

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

之日期。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應將合併、分割

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

會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前條第一項

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一併交付股

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

參考。但依其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

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

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

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

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

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及預計召開股東會

之日期。 

三、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

第二十一條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除其他法律另有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20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二)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

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三)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案，應將下列資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

五年，備供查核。並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之即

日起算二日內，將下列 1.及 2.項資料，依規定

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1.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

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

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則

為護照號碼)。 

2.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

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

期。 

3.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

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

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四)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

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

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前述

(三)規定辦理。 

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決議合

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本公司參與股份受讓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

特殊因素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

一天召開董事會。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應將下列資

料作成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 

 

 

一、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

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為外國人

則為護照號碼)。 

二、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

委託財務或法律顧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

期。 

三、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

購或股份受讓計畫，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

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上

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應於董事會

決議通過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前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路資訊系統

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有非

屬上市或股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

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第三項及第

四項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四、 第二十二條 

第十三條 五、 第二十三條 

第十三條 六、 第二十四條 

第十三條 七、 第二十五條 

第十三條 八、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

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

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三、四及七款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

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

並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五條規

定辦理。 

 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資訊公開揭露程序資訊公開揭露程序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第十四條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

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

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21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4.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

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5.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

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

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

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

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二、前款第(四)目之 1.~5.交易金額依第三條第

七款方式計算之。 

三、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

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

告申報。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

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

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

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

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

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並達

下列規定之一： 

(一)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交

易金額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本公司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

上，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國內初級

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

之一般金融債券，或證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

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

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買回

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前項交易金額依第三條第七款方式計算之。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

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

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

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於知悉之即日起算二日

內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

錄、備查簿、估價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

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22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本公司依前述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

申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

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

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二十八條 

本公司依前條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

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

報： 

一、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

除情事。 

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

定日程完成。 

三、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十五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並執行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程序】，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應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查核。 

二、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十四條規定應公告申報情

事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子公司應公告

申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

百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

產為準。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並執行) 

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

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

理程序】，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應定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查核。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有第三章規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

由本公司為之。 

前項子公司適用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之應公告申

報標準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

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本額或總資產

為準。 

 第二十九條之一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第八條、第十一

條、第十八條第二項及第三十一條對於監察人

之規定，於審計委員會準用之。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二款規定，對於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成員

準用之。 

第十六條 

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

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

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司股票無

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程序有

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

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第二十九條之二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

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公司股

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處

理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

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

算之。 

第十七條 第三十條 

第十八條 處理程序之實施與修訂 

一、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

第三十一條 (實施與修訂) 

本公司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23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原因 

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

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

面聲明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二、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款規定將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

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

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 

三、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應經審計委員會

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

議。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

決議。 

四、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

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準則」規定訂定本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

送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

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

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將本處

理程序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若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本處

理程序，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 

前三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

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第十九條 附則 第三十二條 

配合法令規

定及公司實

務需求。 

 

 

24



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一、 目的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

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二、 範圍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三、 定義 
(一)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編製議事手冊，並於三十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
股票未滿一千股股東，得於三十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股

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股

東，得於十五日前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方式為之。 
(三)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四) 選任或解任董事、監察人、變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五)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
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

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六)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理處
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七)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
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八)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條規
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

未列入之理由。 

四、 權責：董事會及股東會。 

五、 流程：無。 

六、 程序 
(一) 委託出席股東會及授權 

1.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
人，出席股東會。 

2.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
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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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一日，
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 
(二)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

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

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三)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1.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簽
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2.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
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監察人者，應另附選舉票。 

3.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之
徵求人並應携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4.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
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四)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
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

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

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2.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董事參與出席。股東會如由董
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

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3.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五)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六) 股東會出席股數之計算與開會 

1.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2.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3.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4.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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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議案討論 
1.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2.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3.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
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佈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

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

開會。 
4.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訂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機
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八) 股東發言 
1.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2.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符
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3.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分
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4.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擾，
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5.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九) 廻表決股數之計算、 避制度 
1.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2.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3.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不得加
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4.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5.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
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

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 議案表決、監票及計票方式 

1.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179條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
在此限。 

2.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

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3.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
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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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至遲應於股
東會開會前一日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

之表決權為準。 
5.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逐案由主席或其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

總數。 
6. 議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投票表決同；
有異議者，應依前項規定採取投票方式表決。除議程所列議案外，股東提出

之其他議案或原議案之修正案或替代案，應有其他股東附議，提案人連同附

議人代表之股權，應達已發行股份表決權總數百分之三。 
7.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一
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8.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計票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作成紀錄。 

(十一) 選舉事項 
1.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監察人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
場宣布選舉結果。 

2.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一
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十二) 會議紀錄及簽署事項 
1.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2. 本公司對於持有記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3.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過
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4.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
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

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十三) 對外公告 

1.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2.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十四) 會場秩序之維護 
1.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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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在場協
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3.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止之。 
4.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得由主
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十五) 休息、續行集會 
1.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席得裁
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2.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
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3.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 
(十六)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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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一、 目的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二、 範圍 

本公司選舉董事及監察人時，應依本辦法辦理。 

三、 定義：無。 

四、 權責：由董事會選舉之。 

五、 流程：無。 

六、 程序 

(一)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
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1. 營運判斷能力。 
2. 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3. 經營管理能力。 
4. 危機處理能力。 
5. 產業知識。 
6. 國際市場觀。 
7. 領導能力。 
8. 決策能力。 

(二) 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左列之條件： 
1. 誠信踏實。 
2. 公正判斷。 
3. 專業知識。 
4. 豐富之經驗。 
5. 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須為會計或財

務專業人士。 
(三)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即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四)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
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

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五)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程序為之。 

(六)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
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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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
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八) 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
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

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
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十) 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選舉人須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明被選舉人戶名及
股東戶號；如非股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

府或法人股東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

稱，亦得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

填代表人姓名。 
(十一) 選舉票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1. 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2. 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3. 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4. 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者；所填
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符者。 

5. 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配選舉權數
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6. 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可
資識別者。 

(十二) 本公司董事當選人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監察人當選人間或監察人當選人
與董事當選人間，應至少一席以上，不得具有下列關係之一。 
1. 配偶。 
2. 二親等以內之親屬。 
非獨立董事與獨立董事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權數較多者，當選

為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 
(十三)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當選人不符本辦法第十三條之規定者，應依下列規定決
定當選之董事或監察人。 
1. 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董事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者，其當選
失其效力。 

2. 監察人間不符規定者準用前款規定。 
3. 監察人與董事間不符規定者，不符規定之監察人中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低
者，其當選失其效力。 

4. 依本條前項當選之董事、監察人經查核確任其個人資料不符或依相關法令規
定不適者，其缺額由原選次高票之被選舉人遞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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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公司股東同時當選董事及監察人時，應自行決定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不得同
時擔任董事及監察人，其所空之缺額由所得選舉權數次多者遞補。 

(十五)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當場宣布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 
(十六) 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十七)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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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 

第一條 目的 
為保障資產，落實資訊公開，特訂本處理程序。 

第二條 資產範圍 
一、 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認

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礎證券等投資。 
二、 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之

存貨)及設備。 
三、 會員證。 
四、 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及特許權等無形資產。 
五、 金融機構之債權(含應收款項、買匯貼現及放款、催收款項)。 
六、 衍生性商品。 
七、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八、 其他重要資產。 

第三條 名詞定義 
一、 衍生性商品： 

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遠期契

約、選擇權契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

組合而成之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

售後服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銷)貨合約。 
二、 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指依企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

併、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

項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 關係人、子公司： 

應依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凖則規定認定之。 
四、 專業估價者： 

指不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價業務者。 
五、 事實發生日：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會決議日或其他足

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

之投資者，以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孰前者為準。 
六、 大陸地區投資： 

指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

規定從事之大陸投資。 
七、 交易金額計算方式： 

(一) 每筆交易金額。 
(二) 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不動產

之金額。 
(四) 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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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或處分資產之事實發生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

算一年，已公告依本規定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部份

免再計入。 

第四條 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

估價人員、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與交易當事人不得為關係人。 

第五條 取得或處分資產限額 
一、 本公司取得非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限額如下： 

(一) 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不得超過購買時本公司淨值之百
分之四十為限。 

(二) 投資有價證券總額不得超過購買時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六十為
限。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不得超過購買時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
限。 

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非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有價證券限額如下：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

百分之四十為限。 
(二) 投資有價證券總額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十為限。 
(三) 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以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三、 本公司淨值為最近期經會計師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告所表為主。 

第六條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之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循環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產實
際交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

事長，其金額在新台幣伍仟萬元(含)以下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並
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伍仟萬元者，

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詢價、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擇一為之，

其金額在新台幣參仟萬元(含)以下者，應依授權辦法逐級核准；超
過新台幣參仟萬元者，應呈請董事長核准後，提經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三、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地

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估價

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 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格之

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條件

變更，亦應比照上開程序辦理。 
(二) 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 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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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1. 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 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
上。 

(四) 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其
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個月，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意見

書。 
四、 執行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悉依本公司使用部門及相關權責單位

作業規定辦理。 

第七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理程序 
一、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之購買與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投資

循環辦理。 
二、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程序 

(一) 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應由負責
單位依市場行情研判決定之，其金額在新台幣參仟萬元(含)以下者
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同時提出有

價證券之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告；其金額超過新台幣參仟萬

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 非於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若屬投

資風險性較低者，如：政府公債、國庫券、有擔保公司債、債券

型基金等，單筆投資個別有價證券金額在新台幣壹億元(含)以下者
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同時提出有

價證券之未實現利益或損失分析報告；單筆投資個別有價證券金

額超過新台幣壹億元者，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 長期投資之有價證券買賣，應先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每股

淨值、獲利能力及未來發展潛力等，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

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同時提出有價證券之未實現利益或損失

分析報告。 
三、 取得專家意見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
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

家報告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

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 
四、 執行單位 

本公司長、短期有價證券投資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財會單

位負責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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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處理程序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政應機構交易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

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

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第九條 前三條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辦理。 

第十條 經法院拍賣程序取得或處分資產者，得以法院所出具之證明文件替代估價報

告或會計師意見。 

第十一條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處理程序 
一、 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除應依第六至十條規定辦理相關決議

程序及評估交易條件合理性等事項外，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

十以上者，亦應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其交易

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辦理。另判斷交易對象是否為關係

人時，除注意其法律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係。 
二、 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

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 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 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本條第三、四款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

件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五) 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易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 依前款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 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條第七款規定辦理。 
本公司與子公司間，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在

新台幣參仟萬元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者，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

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者，依本款規定應經監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

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若未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

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三、 交易成本之合理性評估： 

(一) 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
所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

均利率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公布之非金融業最高借

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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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
該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

計值應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

金融機構與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之。 
四、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本條第三款

所列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五、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本條第三、四款規定評估不動產成本，

並應洽請會計師覆核及表示具體意見。 
六、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本條第一、二款

規定辦理，不適用本條第三至五款規定： 
(一) 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動產。 
(二) 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 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

建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七、 依本條第三、四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時，應依本條第八款

規定辦理。但如因下列情形，並提出客觀證據及取具不動產專業估價者

與會計師之具體合理性意見者，不在此限： 
(一) 關係人係取得素地或租地再行興建者，得舉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者： 
1. 素地依前條規定之方法評估，房屋則按關係人之營建成本加計
合理營建利潤，其合計數逾實際交易價格者。所稱合理營建利

潤，應以最近三年度關係人營建部門之平均營業毛利率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建設業毛利率孰低者為準。 
2.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或鄰近地區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
交案例，其面積相近，且交易條件經按不動產買賣慣例應有之

合理樓層或地區價差評估後條件相當者。 
3. 同一標的房地之其他樓層一年內之其他非關係人租賃案例，經
按不動產租賃慣例應有之合理樓層價差推估其交易條件相當

者。 
(二) 本公司舉證向關係人購入之不動產，其交易條件與鄰近地區一年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相當且面積相近者。 
(三) 前述所稱鄰近地區成交案例，以同一或相鄰街廓且距離交易標的

物方圓未逾五百公尺或其公告現值相近者為原則；所稱面積相

近，則以其他非關係人成交案例之面積不低於交易標的物面積百

分之五十為原則；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取得不動產事實發生之日

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八、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如經按本條第三至七款規定評估結果均較

交易價格為低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 應就不動產交易價格與評估成本間之差額，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不得予以分派或轉增資配

股。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如為公開發行公司，

亦應就該提列數額按持股比例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二) 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 應將第(一)及(二)目處理情形提報股東會，並將交易詳細內容揭露

於年報及公開說明書。經依前述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者，應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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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購入之資產已認列跌價損失或處分或為適當補償或恢復原

狀，或有其他證據確定無不合理者，並經主管機關同意後，始得

動用該特別盈餘公積。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若有其他證

據顯示交易有不合營業常規之情事者，亦應依前述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程序 
一、 交易原則與方針 

(一) 交易種類 
1. 本公司從事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係指其價值由資產、利率、匯率、
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品所衍生之交易契約(如遠期契約、 選擇
權、期貨、利率或匯率、交換，暨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複合式

契約等)。 
2. 有關債券保證金交易之相關事宜，應比照本處理程序之相關規
定辦理。從事附買回條件之債券交易得不適用本處理程序之規

定。 
(二) 經營或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應以避險為目的，交易商品應

選擇使用規避公司業務經營所產生之風險為主，持有之幣別必須

與公司實際進出口交易之外幣需求相符，以公司整體內部部位(指
外幣收入及支出)自行軋平為原則，藉以降低公司整體之外匯風
險，並節省外匯操作成本。其他特定用途之交易，須經謹慎評估，

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三) 權責劃分 

1. 財會單位 
1.1交易人員 

1.4.1 負責整個公司金融商品交易之策略擬定。 
1.4.2 交易人員應每二週定期計算部位，蒐集市場資訊，進行

趨勢判斷及風險評估，擬定操作策略，經由核決權限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1.4.3 依據授權權限及既定之策略執行交易。 
1.4.4 金融市場有重大變化、交易人員判斷已不適用既定之策

略時，隨時提出評估報告，重新擬定策略，經由董事長

核准後，作為從事交易之依據。 
1.4.5 月製作彙整報表送交財會部門作為會計評價之依據。 

1.2會計人員 
1.2.1 執行交易確認。 
1.2.2 審核交易是否依據授權權限與既定之策略進行。 
1.2.3 每月進行評價，評價報告呈核至董事長。 
1.2.4 應根據交易人員製作之交易單副本進行交易確認，後依

交易確認之數字進行交割及登錄明細。 

1.2.5 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規定進行申報及公告。 
1.3交割人員：執行交割任務。 
1.4衍生性商品核決權限 

1.4.1 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 
避險性交易之核決權限須經董事長核准方可為之，並於

42



事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備。 
1.4.2 其他特定用途交易，提報董事會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2. 稽核部門 
負責了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及查核交易部門對

作業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環，作成稽核報告，並於

有重大缺失時向董事會報告。 
(四) 續效評估 

1. 避險性交易 
1.1以公司帳面上匯率成本與從事衍生性金融交易之間所產生
損益為績效評估基礎。 

1.2為充份掌握及表達交易之評價風險，本公司採月結評價方式
評估損益。 

1.3財會單位應提供外匯部位評價與外匯市場走勢及市場分析
予董事長作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2. 特定用途交易 
以實際所產生損益為績效評估依據，且財會人員須定期將部位

編製報表以提供管理階層參考。 
(五)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限之訂定 

1. 契約總額 
1.1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會單位應掌握公司整體部位，以規避交易風險，避險性交

易金額已不超過公司整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限，如超出三分

之二應呈報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核准之。 

1.2特定用途交易 
基於對市場變化狀況之預測，財會單位得依需要擬定策略，

提報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核准後方可進行之。本公司

特定用途之交易全公司淨累積部位之契約總額以新台幣壹

仟萬元為限，超過上述之金額，須經董事會同意，依照政策

性之指示始可為之。 

2. 損失上限之訂定 
2.1有關於避險性交易乃在規避風險，全部及個別契約損失上限
為交易金額之百分之十五。 

2.2如屬特定目的之交易契約，部位建立後，應設停損點以防止
超額損失。停損點之設定，以不超過交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上限。 

2.3如有達上述各項停損上限，除非經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
員核准，否則應立即結清部位，以有效控制風險。 

二、 風險管理措施 
(一) 信用風險管理： 

基於市場受各項因素變動，易造成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操作風險，

故在市場風險管理，依下列原則進行： 

1. 交易對象：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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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交易商品：以國內外著名金融機構提供之商品為限。 
3. 交易金額：同一交易對象之未沖銷交易金額，以不超過授權總
額百分之十為限，但經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核准則不在

此限。 

(二) 市場價格管理： 
以銀行提供之公開外匯交易市場為主，暫不考慮期貨市場。 

(三) 流動性風險管理： 
為確保市場流動性，在選擇金融產品時以流動性較高(即隨時可在
市場上軋平)為主，受託交易的金融機構必須有充足的資訊及隨時
可在任何市場進行交易的能力。 

(四) 現金流量風險管理： 
為確保公司營運資金週轉穩定性，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

資金來源以自有資金為限，且其操作金額應考量未來三個月現金

收支預測之資金需求。 

(五) 作業風險管理： 
1. 應確實遵循公司授權額度、作業流程及納入內部稽核，以避免
作業風險。 

2. 從事衍生性商品之交易人員及確認、交割等作業人員不得互相
兼任。 

3. 風險之衡量、監督與控制人員應與前款人員分屬不同部門，並
應向董事會或向不負交易或部位決策責任之高階主管人員報

告。 

4. 衍生性商品交易所持有之部位至少每週應評估一次，惟若為業
務需要辦理之避險性交易至少每月應評估二次，其評估報告應

呈送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 

(六) 商品風險管理： 
內部交易人員對金融商品應俱備完整及正確之專業知識，並要求

銀行充分揭露風險，以避免誤用金融商品風險。 

(七) 法律風險管理： 
與金融機構簽署的文件應經過外匯及法務或法律顧問之專門人員

檢視後，才可正式簽署，以避免法律風險。 
三、 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按月查

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程序之遵循情形並分析交易循

環，作成稽核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四、 定期評估方式及異常情形處裡 

(一) 董事會應依下列原則確實監督管理： 
1. 指定高階主管人員應隨時注意衍生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督與控
制。 

2. 定期評估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績效是否符合既定之經營策略
及承擔之風險是否在公司容許承受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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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董事會授權之高階主管人員應依下列原則辦理衍生性商品之交
易： 

1. 定期評估目前使用之風險管理措施是否適當並確實依「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處理程序辦理。 

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形，發現有異常情事時，應採取必要之因應
措施，並立即向董事會報告，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者，董

事會應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示意見。 

(三)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依所訂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四)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應建立備查簿，就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之種類、金額、董事會通過日期及依本條第二款第(五)目之
4.及第四款(一)目之 2.及(二)目之 1.應審慎評估之事項，詳予登載
於備查簿備查。 

第十三條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處理程序 
一、 本公司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前，委

請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股東之現金

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二、 本公司應將合併、分割或收購重要約定內容及相關事項，於股東會開會

前製作致股東之公開文件，併同第一款之專家意見及股東會之開會通知

一併交付股東，以作為是否同意該合併、分割或收購案之參考。但依其

他法律規定得免召開股東會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事項者，不在此限。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任一方之股東會，因出席人數、表決權

不足或其他法律限制，致無法召開、決議，或議案遭股東會否決，參與

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應立即對外公開說明發生原因、後續處理作業

及預計召開股東會之日期。 
三、 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一) 參與合併、分割或收購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
事先報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及股東會，

決議合併、分割或收購相關事項。 

(二) 參與股份受讓之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有特殊因素事先報經
主管機關同意者外，應於同一天召開董事會。 

(三)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應將下列資料作成
完整書面紀錄，並保存五年，備供查核。並應於董事會決議通過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下列 1.及 2.項資料，依規定格式以網際網
路資訊系統申報主管機關備查： 

1. 人員基本資料：包括消息公開前所有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計畫或計畫執行之人，其職稱、姓名、身分證字號(如
為外國人則為護照號碼)。 

2. 重要事項日期：包括簽訂意向書或備忘錄、委託財務或法律顧
問、簽訂契約及董事會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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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要書件及議事錄：包括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
意向書或備忘錄、重要契約及董事會議事錄等書件。 

(四)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上市或股
票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者，本公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

依前述(三)規定辦理。 
四、 所有參與或知悉公司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計畫之人，應出具書

面保密承諾，在訊息公開前，不得將計畫之內容對外洩露，亦不得自行

或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相關之所有公司

之股票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五、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換股比例或收購價格除下列

情形外，不得任意變更，且應於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中訂

定得變更之情況： 

(一) 辦理現金增資、發行轉換公司債、無償配股、發行附認股權公司
債、附認股權特別股、認股權憑證及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二) 處分公司重大資產等影響公司財務業務之行為。 
(三) 發生重大災害、技術重大變革等影響公司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情

事。 

(四)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一方依法買回庫藏股
之調整。 

(五)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 
(六) 已於契約中訂定得變更之其他條件，並已對外公開揭露者。 

六、 本公司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契約應載明參與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公司之權利義務，並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違約之處理。 
(二) 因合併而消滅或被分割之公司前已發行具有股權性質有價證券或

已買回之庫藏股之處理原則。 

(三) 參與公司於計算換股比例基準日後，得依法買回庫藏股之數量及
其處理原則。 

(四) 參與主體或家數發生增減變動之處理方式。 
(五) 預計計畫執行進度、預計完成日程。 
(六) 計畫逾期未完成時，依法令應召開股東會之預定召開日期等相關

處理程序。 
七、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任何一方於資訊對外公開後，

如擬再與其他公司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除參與家數減少，

且股東會已決議並授權董事會得變更權限者，參與公司得免召開股東會

重行決議外，原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案中，已進行完成之程序

或法律行為，應由所有參與公司重行為之。 
八、 參與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之公司有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本公

司應與其簽訂協議，並依本條三、四及七款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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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資訊公開揭露程序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

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但買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不在此限。 

(二) 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三)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約

損失上限金額。 

(四) 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
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 買賣公債。 
2. 以投資為專業，於海內外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證券商於初級市場認購及依規定認購之有價

證券。 

3. 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4. 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5. 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
取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 前款第(四)目之 1.~5.交易金額依第三條第七款方式計算之。 
三、 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其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主管機

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四、 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時，應將

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五、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報告、

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六、 本公司依前述規定公告申報之交易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於事實發

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相關資訊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 原交易簽訂之相關契約有變更、終止或解除情事。 
(二) 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受讓未依契約預定日程完成。 
(三) 原公告申報內容有變更。 

第十五條 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執行 
一、 本公司之子公司亦應依「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訂定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本公司之子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定

期提供相關資料予本公司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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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第十四條規

定應公告申報情事者，由本公司代為公告申報。子公司應公告申報標準

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總資產百分之十規定，以本公司之實收資

本額或總資產為準。 

第十六條 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之

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新臺幣十元者，本程序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之。 

第十七條 罰則 
公司人員若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程序時，

依本公司相關人事規章之規定予以懲處。 

第十八條 處理程序之實施與修訂 
一、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各監察人並提

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將董事異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二、 本公司若已設置獨立董事，依前款規定將【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

提報董事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

意見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三、 本公司若設置審計委員會，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時，

應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會決議。前項如

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四、 前項所稱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及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

之。 

第十九條 附則 

本處理程序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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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全體董事、監察人持股情形 

基準日:106 年 04 月 22 日 
單位:股 

現 在 持 有 股 數 
職 稱 姓 名 

股 數 持股比率 

董 事 長 葉橫燦 11,747,889 24.70% 

副董事長 葉蔡秀華 4,261,512 8.96% 

董 事 鄭勝全 419,173 0.88% 

董 事 均得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淑敏 1,265,000 2.66% 

獨立董事 陳財榮 0 0.00% 

獨立董事 賴博司 0 0.00% 

獨立董事 林真如 0 0.00% 

董 事 合 計 數 17,693,574 37.20% 

監 察 人 胡智凱 698,623 1.47% 

監 察 人 吳美玉 279,449 0.59% 

監 察 人 葉冠妗 617,085 1.30% 

監察人合計數 1,595,157 3.36% 

 

職 稱 最低應持有股數 持股股數 

全體董 事 3,805,138 17,693,574 

全體監察人 380,513 1,595,157 

全體董監事 4,185,651 19,288,731 

註：(1)本公司已發行普通股 47,564,235 股。 

(2)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實施規則」所定，全體董事法定最低

應持有股數為 4,500,000 股，全體監察人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為 450,000 股，本公司

選任三席獨立董事，持股成數降為 80%。本公司全體董監事持股合計數皆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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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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ဠߏ٣Ǻယᐉᔾ    ΓǺယᐉᔾ    ीЬᆅǺླྀٵ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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